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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選 舉 委 員 會 第 6 1 次 委 員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5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地點：本會 9 樓小型會議室 

主席：蔡委員壽男                              記錄：李玉華 

出席人員： 

蕭委員清杰  吳委員東裕 賴委員宗良  張委員基明  林委員欽濃 

方委員邦良 呂委員英俊  洪委員湄    陳委員惠伶  劉委員祥俊 

列席人員： 

監察小組召集人：王正喜            總 幹 事：蔡世寅 (請假) 

副總幹事：賴鎭安                  秘    書：陳麗貞 

第 一 組：陳哲耀組長 許繼協      人 事 室：呂秋華 

徐振洲  白美郁          主 計 室：張靜宜主任 

黃馨儀                  政 風 室：張宇夫主任(請假) 

第 四 組：陳榮晋組長 毛偉龍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叄、報告事項 

一、 上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備查（詳會議資料）。 

二、 監察小組王召集人報告： 

(一) 為辦理臺中市第 2屆豐原區圳寮里里長補選，競選活動期間自 105 年 3

月 21 日至 3 月 25 日止將依規定排定駐會輪值監察小組委員及第四組

同仁，以處理突發狀況。 

(二) 對於第 2 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補選選舉監察駐區監察小組委員將請林

文朝委員擔任，這幾次補選，從登記、政見稿之審查、競選辦事處之

履勘、號次之抽籤，選票之印製等等整個流程，都須有人監察，為求

勞逸平均，所以都採輪流制，使每位小組委員均有機會參與。相信他

們一定會全力投入，使補選的監察工作，能順利圓滿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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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組室工作報告： 

第一組工作報告 

本市第 2 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何光枝當選無效案，經新社區公所於 105

年 2 月 19 日函臺中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查詢判決結果，臺

中地方法院函復被告何光枝 105 年 1 月 27 日撤回上訴確定；臺中市政府

民政局 105 年 3 月 4 日函請本會辦理補選，有關該里里長補選之選務工作

進行程序表及相關事項今天提請審議。 

決定：洽悉。 

第四組工作報告 

為辦理臺中市第 2 屆豐原區圳寮里里長補選，候選人申請設置競選辦事

處及政見稿審查工作，均依第 60 次委員會議決議函請豐原區選務作業中

心依法辦理；另對於第 2 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補選各項選舉監察工作亦積

極準備辦理。 

決定：洽悉。 

肆、討論事項： 

� 第 1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臺中市第 2 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草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05 年 3 月 4 日中市民地字第 1050007369      

號函暨地方制度法第 79條第 1 項第 1款、第 82條第 3 項規定辦理。 

二、 本市第 2 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何光枝，105 年 1 月 27 日向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撤回上訴當選無效確定。 

三、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79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該里里長業經新社區公

所解除其里長職務在案，再依同法第 82條第 3 項規定，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 

四、 為期上開補選選務工作順利推展，擬訂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如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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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審議通過後函頒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 第 2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有關臺中市第 2 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補選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

(如附件)1 案，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1 條規定略以：里長選舉，其競選經費

最高金額以投票之月前第六個月之末日該選舉區戶籍統計之人口總

數百分之七十，乘以基本金額新臺幣二十元所得數額，加上一固定金

額新臺幣二十萬元，有未滿新臺幣一千元之尾數時，其尾數以新臺幣

一千元計算之。 

辦法：審議通過後，於發布選舉公告之日同時公告。 

決議：照案通過。 

 

� 第 3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有關臺中市第 2 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補選投開票所設置地點(如附

件)1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補選，東興里共設置 1 處投開票所，設置數、地點均與 105 年 1

月 16 日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時相同。 

二、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 

(一) 第 57條第 1 項：公職人員選舉，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布情形，

就機關(構)、學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投票所。 

(二) 第 57條第 2 項：前項之投票所應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之場地，若無

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使用相關輔具或器材協助行動不便者完

成投票。選舉委員會應視場所之無障礙程度，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

作人力，主動協助行動不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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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顧及老弱及身心障礙之選舉人，投票所之設置已依中央選舉委員

會 104 年 6 月 23 日修正發布之「投票所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場地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 

辦法： 

一、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公告。 

二、日後倘有變更公告內容之必要，請授權主任委員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 第 4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臺中市第 2 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補選候選人申請登記須知（草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次新社區東興里里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105 年 3

月 11 日公告里長補選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105 年 3 月 15 日

至 3 月 17 日於新社區公所受理候選人登記之申請。 

二、 為使申請登記候選人明瞭作業程序與必備事項，玆參照本會辦理臺

中市第 2 屆里長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須知擬訂本次里長補選候選人

申請登記須知。 

三、 檢附上開候選人申請登記須知(草案)（如附件）。 

辦法：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伍、建議事項：無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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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第 2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 

次
序 

辦 理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法 定 

期 限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機 關 

法 規 

依 據 

1 

105年

3月 11

日 

發 布

補 選

公告 

 

 1 市選舉委員會發布補選

公告，須載明補選種類

、名額、選舉區之劃分

、投票日期、投票起、

止時間及競選經費最

高金額。 

2 補選公告函報中央選舉

委員會備查，並函知新

社區公所。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公所。 

地方制度法第 79

條第 1項第 1款、

第 82 條第 3 項，

公職選罷法第 36

條第 1項第 2款、

第 38條第 1項第 1

款、第 41 條，細

則第 22 條第 4 款

、第 25條。 

2 

 

105年

3月 11

日 

公 告

候 選

人 登

記 日

期 及

必 備

事項 

 

投

票

日

2

0

日

前

（ 候選人申請登記開始 

3日前為之） 

1 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

公告內容包括： 

（1）申請登記之起、止

日期、時間及地點。 

（2）應具備之表件及份

數。 

（3）領取書表之時間及

地點。 

（4）應繳納之保證金額

。 

2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應

備具下列表件： 

（1）候選人登記申請書

。 

（2）候選人登記申請調

查表 

     。 

（3）本人最近 3 個月內

之戶籍謄本。 

（4）本人一式 2 寸脫帽

正面半身光面相片

。 

（5）刊登選舉公報之政

見及個人資料，候

選人學歷為學士以

上學位，其國內外

學位證明文件正本

及影本各 1 份（正

本驗後發還）；（於

93年 3月 20日以後

辦理之總統、副總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28

條、第 32 條第 1

項、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7

條，細則第 14 條

第 5款、第 15條、

第 21條、第 22條

第 4款、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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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選舉及 97年 1月

12 日以後辦理之各

項公職人員選舉，

曾刊登於選舉公報

學歷欄內之候選人

學歷，得予免附。

但應於刊登選舉公

報候選人個人資料

表內註明該學歷及

選舉名稱。） 

（6）設競選辦事處者，

其登記書。 

（7）經政黨推薦者，其

政黨推薦書。（登記

期間截止後補送者

，不予受理） 

（8）國民身分證。驗後

當面發還。 

委託他人代為辦理者

，並應繳驗受託人之國

民身分證及附委託書

。國民身分證驗後當面

發還。 

3 印製各種申請所需表件

免費供應候選人領用。 

3 

105年

3月 14

日前 

公 告

投 票

所 設

置 地

點 

投票日 15日前 發布公告。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公職選罷法第 57

條第 1項，細則第

30條第 1項。 

4 

105年

3月 15

日至 3

月 17

日 

受 理

候 選

人 登

記 之

申請 

候選人登記期間不得少

於 3日 

1 受理表件及保證金。 

2 審查候選人表件，表件

或保證金不合規定，或

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

者，不予受理。 

3 於公所受理候選人登記

之申請。 

4 經登記為候選人者，不

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 

5 登記時間截止時應由監

察人員在場監察。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33

條、第 38 條第 1

項第 2款，細則第

14 條第 5 款、第

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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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5年

3月 17

日 

政 黨

推 薦

之 候

選 人

政 黨

撤 回

其 推

薦 截

止 

候選人登記期間截止前 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政

黨得於本（17）日候選人

登記時間截止前，備具加

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

政黨圖記之政黨撤回推

薦書，向原受理登記之機

關撤回推薦，逾期不予受

理。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1

條第 2項。 

6 

105年

3月 20

日前 

通 知

候 選

人 或

推 薦

候 選

人 之

政 黨

推 薦

投（開

）票所

監 察

員 

候選人登記期間截止後 3

日內 

1 於候選人登記截止後 3

日內（3月 20日前）將

每一候選人得推薦監

察員名額通知候選人

或推薦候選人之政黨。 

2 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之

政黨應於收到通知後 4

日內提出推薦監察員

名冊送公所審查，逾期

視為放棄推薦，其收件

截止時間以公所辦公

時間為準。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59

條第 3項第 2款，

投（開）票所監察

員推薦及服務規

則第 6條第 1項、

第 7條。 

7 

105年

3月 22

日前 

函 送

候 選

人 登

記 初

審 結

果 有

關 表

件 

 候選人登記截止後，由公

所初審，並於本(22)日前

將審查結果，分別造具候

選人登記冊 3份，連同各

項表件派員專送市選舉

委員會審定。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施行

細則第 20 條第 1

項。 

8 

105年

3月 31

日前 

審 定

候 選

人 名

單，並

通 知

抽籤 

 1 候選人名單由市選舉委

員會提報委員會議審

定。 

2 公所通知審查合格之各

候選人，於候選人名單

公告 3日前，公開抽籤

決定候選人名單上之

姓名號次。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4

條第 1項、第 4項

，細則第 20 條第

1項。 

9 

105年

4月 3

日 

編造

選舉

人名

冊完

成 

投票日前 20日 1 由市選舉委員會指導監

督新社區戶政事務所編

造選舉人名冊。 

2選舉人名冊於本（3）日

編造完成。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戶政事務

所。 

公職選罷法第 20

條，細則第 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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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5年

4月 5

日至 4

月 7日 

選 舉

人 名

冊 公

告 閱

覽 

投票日 15日前 1 選舉人名冊在公所公

開陳列，公告閱覽 3日

。 

2 在公告閱覽期間內選舉

人得申請更正。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22

條、第 38 條第 1

項第 3款，細則第

11條、第 22條第

4款。 

11 

105年

4月 8

日 

候 選

人 抽

籤 決

定 號

次 

候選人名單公告 3日前 

 

1 候選人之號次抽籤由公

所辦理。 

2 號次抽籤時，應由監察

人員在場監察。候選人

未克親自到場參加抽

籤者，得委託他人持候

選人本人之委託書代

為抽籤，候選人未親自

參加或未委託他人代

抽，或雖到場經唱名 3

次後仍不抽籤者，由辦

理機關代為抽定。 

3 候選人姓名號次之抽籤

，於該選舉區候選人僅

1 名時，其號次為 1 號

，免辦抽籤。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4

條第 4項、第 5項

，細則第 20 條第

2項。 

12 

105年

4月 8

日 

函 報

候 選

人 抽

籤 號

次 

 公所應將候選人抽籤結

果先以電話傳真至市選

舉委員會後再行函報。 

新社區公所。 應業務需要辦理。 

13 

105年

4月 8

日至

105年

4月 9

日 

查 核

選 舉

人 名

冊 更

正 情

形 

 1 選舉人名冊公開陳列，

公告閱覽期滿後，公所

應即將原冊暨申請更

正情形，轉送戶政事務

所。 

2 戶政事務所應查核更

正。 

新社區公所。 

新社戶政事務所

。 

公職選罷法第 23

條第 1項，細則第

11條。 

14 

105年

4月 13

日前 

投（開

）票所

工作

人員

講習 

 舉辦投（開）票所工作人

員講習，講解選舉法令及

投（開）票實務，並由公

所主辦。 

 

新社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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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5年

4月 14

日前 

選舉

公報

編印

完成 

 1 選務作業中心應彙集各候

選人之號次、相片、姓

名、出生年月日、性別

、出生地、推薦之政黨

、學歷、經歷、政見及

投（開）票所地點與選

舉投票有關規定，編印

選舉公報。 

2 選舉公報應於投票日 2

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

戶，並分別張貼適當地

點。 

新社區選務作業

中心。 

公職選罷法第 47

條第 1項至第 6項

，細則第 28 條、

第 30條第 1項。 

16 

105年

4月 17

日 

公 告

候 選

人 名

單 與

競 選

活 動

期 間

之 起

、止日

期 及

每 日

競 選

活 動

之 起

、止時

間 

競選活動開始前 1日 1發布公告。 

2 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自

4 月 18 日至 4 月 22 日

止；每日之起、止時間

；自上午 7時起至下午

10時止。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8

條第 1項第 4款、

第 40條第 1項第 3

款、第 2項，細則

第 22 條第 4 款、

第 24條。 

17 

105年

4月 19

日前 

公告

選舉

人人

數 

投票日 3日前 1公告選舉人人數。 

2 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

查。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23

條第 2 項、第 38

條第 1項第 5款，

細則第 12 條第 1

項、第 22 條第 4

款。 

18 

105年

4月 20

日前 

分送

選舉

公報 

及投

票通

知單 

投票日 2日前 選舉公報及投票通知單

於本（20）日前送達選舉

區內各戶，並將選舉公報

分別張貼適當地點。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7

條第 8項，細則第

12條第 3項。 

19 

105年

4月 21

日前 

選舉

票印

製完

成 

 1 選舉票由市選舉委員會

指揮選務作業中心依照

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

之式樣印製。 

2 印製時由監察小組委員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選務作業

中心。 

公職選罷法第 62

條第 1項第 1款、

第 3項。公職人員

選舉選舉票印製

分發保管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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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場監印。 點第 2點。 

20 

105年

4月 22

日 

選舉

票發

交投

票所

主任

管理

員點

收及

佈置

投票

所 

投票日前 1日 1 公所於本（22）日，將

選舉票發交各投票所

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

監察員點收後密封，由

公所統一保管。 

2 事先佈置投票所，公所

派員逐一巡視。 

 

新社區公所。 

各投票所。 

公職選罷法第 62

條第 3項，細則第

41條。 

21 

105年

4月 23

日 

投票

開票 

投票日 1 投票開始前，主任管理

員會同主任監察員將

投票匭公開查驗後加

封。 

2 選舉票於投票開始前，

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

任監察員，當眾啟封點

交管理員發票。 

3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即

改為開票所，當眾逐張

唱名開票。 

4 開票時應設置參觀席。 

5 開票完畢，開票所主任

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

，即以書面宣布開票結

果，並於開票所門口張

貼。 

6 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

任監察員於投開票報

告表張貼後，應將同一

內容之投開票報告表

副本，當場簽名交付推

薦候選人之政黨，及非

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

所指派之人員；其領取

，以 1份為限。 

各投票所、開票

所。 

公職選罷法第 57

條，細則第 30 條

第 3 項、第 31 條

第 1 項、第 33 條

、第 34條、第 41

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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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05年

4月 25

日 

得票

數相

同之

候選

人抽

籤 

投票日後 2日內 1 通知票數相同之候選人

，於本（25）日參加抽

籤。 

2 抽籤時會同監察人員公

開為之。候選人未親自

到場參加抽籤或雖到

場經唱名三次後仍不

抽籤者，公所代為抽定

。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67

條第 1項，細則第

42條。 

23 

105年

4月 25

日前 

函報

選舉

結果

清冊

及當

選人

名單 

投票日後 4日內 公所應於 4 月 25 日前造

具選舉結果清冊、當選人

名單及選舉概況表函報

市選舉委員會。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施行

細則第 43 條第 1

項。 

24 

105年

4月 27

日前 

審定

當選

人名

單 

 選舉結果提報市選舉委

員會委員會議審定。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公職選罷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7款。 

25 

105年

4月 29

日 

公告

當選

人名

單 

投票日後 7日內 1發布當選人名單公告。 

2函報備查。 

3函知公所。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8

條第 1項第 6款，

細則第 22 條第 4

款。 

26 

105年

5月 5

日前 

發給

當選

證書 

 1印製當選證書。 

2 致送當選證書。 
臺中市選舉委員

會。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8款，

細則第 7條。 

27 

105年

5月 9

日前 

寄送

各候

選人

在每

一投

票所

得票

數表 

公告當選人名單後 10日

內 

 公所應於本（9）日前，

將各候選人在每一投票

所得票數列表寄送各候

選人。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施行

細則第 35條。 

28 

105年

5月 29

日前 

發還

候選

人保

證金 

當選人名單公告日後 30

日內 

候選人繳納之保證金，除

未當選之候選人得票不

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32條第 4項第 2款規定

票數不予發還外，應於本

（29）日前發還。但保證

金發還前，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130條第 2項

規定應逕予扣除者，應先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2

條第 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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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

還其餘額。 

29 

105年

5月 29

日前 

通知

候選

人領

取補

貼之

競選

費用 

當選人名單公告日後 30

日內 

1 當選人在 1人，候選人

得票數達各該選舉區

當選票數 3分之 1以上

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

，每票補貼新臺幣 30

元。但其最高額，不得

超過該選舉區候選人

競選經費最高金額。 

2 前項競選費用之補貼，

依選罷法第 130 條第 2

項規定應逕予扣除者

，應先予以扣除，有餘

額時，發給其餘額。 

3 公所應於當選人名單公

告日後 30 日內核算補

貼金額，並通知候選人

於 3個月內掣據領取。 

4 候選人未於規定期限內

領取競選費用補貼者

，公所應催告其於 3個

月內具領；屆期未領者

，視為放棄領取。 

新社區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3

條第 1項、第 3項

、第 4項、第 5項

、第 7項，細則第

27條。 

附註：本表所列各種期間，包括例假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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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第 2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補選 

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一覽表 

區別 選舉區       應選名額 

104 年 10 月底   

總人口數     

﹙人﹚ 

競選經費 

最高金額                       

﹙新臺幣：元﹚ 

新社區 東興里 1名 1,478 2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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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第 2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補選投開票所設置地點調查表 

投開 

票所                       

編號 

投開 

票所        

名稱 

場所 

種類 

投開票 

所地址 

選舉人範圍 

負責人                 

或 

連絡人 

預估                  

選舉                

人數 

照舊                      

/新設 

是否符合中

央選舉委員

會 104 年 6

月23日訂定

之無障礙設

施場地                                              

（若否，請

概述環境現

況及因應或

改善方式） 

所屬 

里別 

所屬 

鄰別 

0001 

舊 鄉 立

托 兒 所

東 興 分

班 

機關 

臺中市新社

區興社街 1

段 １６４

號 

東興里 全里 

新社區

公所社

會課長

徐宇玄 

1,258 照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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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第 2 屆新社區東興里里長補選候選人申請登記須知 

壹、申請登記資格： 

一、里長補選：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三歲，即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包括當

日）以前出生，在該里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者【即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 

二、凡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滿三年，即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前（包

括當日）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或外國人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滿十年，

即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前（包括當日）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

籍，得依規定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貳、申請登記限制：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依刑法判刑確定。 

（二） 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定。 

（三） 曾犯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十四條或總統副總統選舉罷

免法第八十六條第一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

項、第一百條第一項之罪，經判刑確定。 

（四） 犯前三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

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五） 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六） 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 

（七） 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 

（八）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撒銷。 

二、下列人員不得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一） 現役軍人、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軍事學校學生（現役軍人屬於

後備軍人或補充兵應召者，在應召未入營前，或係受教育、勤務

及點閱召集，均不受限制。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屬於服役期滿

後受召集服勤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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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職員、鄉（鎮、市、區）公所

辦理選舉事務人員及投票所、開票所工作人員。 

上開人員，非於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前已退伍、退役、停役、辭職或退

學，不得申請登記為候選人，並應於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前繳驗正式證

明文件。 

（三） 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者。包括： 

1. 法官、檢察官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應於各該公職人員任期屆

滿一年以前，或參與重行選舉、補選及總統解散立法院後辦理之立

法委員選舉，應於辦理登記前，辭去其職務或依法退休、資遣。違

反上開規定者，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法官法第十

五條、第八十九條） 

2. 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不

得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三條） 

3.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之一） 

4.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即非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以前（包括當日）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香港或澳門居民如於香港或澳門分別於英國及葡萄牙結束其治

理前，取得華僑身分者及其符合中華民國國籍取得要件之配偶

及子女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一

年，即非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前（包括當日）設

有戶籍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二十一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六條） 

三、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四年內不得為同一公職人

員候選人；其於罷免案進行程序中辭職者，亦同。 

參、選舉區之認定：以新社區東興里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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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領取書表及申請登記期間、地點： 

一、領取書表期間及地點：自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十一日起至三月十七日

止，每日上午八時起至十二時止，下午一時三十分起至五時三十分止，

在新社區公所領取。 

二、申請登記期間及地點：自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十五日起至三月十七日

止，每日上午八時起至十二時止，下午一時三十分起至五時三十分止，

向新社區公所申請登記。 

伍、申請登記手續： 

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應於規定之候選人登記時間內，備具規定表件及

保證金，由本人或委託他人向受理登記機關為之，並應繳驗國民身分證

(驗後當面發還)。委託他人代為辦理上項申請登記者，並應繳驗申請人

及受託人之國民身分證(驗後當面發還)，及附委託書。（申請登記時，

應攜帶申請人於申請表件蓋用之印章，以備校正表件文字用） 

二、應備具表件及保證金： 

（一） 候選人登記申請書一份。 

（二） 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一份。(自行粘貼相片一張)。 

（三） 本人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一份。(全部或部份謄本，但記事

欄不可省略)。 

（四） 本人二寸脫帽正面半身光面相片五張。(黑白或彩色均可，包括

自行粘貼登記申請調查表一張，並必須使用同一型式相片，背面

書明候選人姓名及選舉區別)。 

（五） 刊登選舉公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一份。(其中學、經歷以一百五

十字為限，政見內容以六百字為限，以打字為原則，或深色筆書

寫亦可，應採用本國正體文字，字跡必須端正清晰，避免使用簡

體字，其標點符號可標於格外。如有刪改，應於刪改處加蓋本人

印章。候選人學歷為學士以上學位者，其為國內學歷者，應檢附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授予之學位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一

份，正本驗後發還；其為國外學歷者，應檢附經我國駐外使領館、

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證明文

件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正本驗後發還，畢業學校應經中央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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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列入參考名冊，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經當地國政府權責

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其為大陸地區學歷者，應檢附中央教

育行政機關採認之證明文件。未檢附學歷證明文件者，選舉公報

不予刊登該學歷。惟國內外學歷證明文件，於九十三年三月二

十日以後辦理之總統、副總統選舉及九十七年一月十二日以後

辦理之各項公職人員選舉，曾刊登於選舉公報學歷欄內之候選

人學歷，得予免附。但應於刊登選舉公報之個人資料及政見稿

內註明該學歷及選舉名稱。) 

選舉公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均以正體文字刊登。 

（六） 設立競選辦事處者，其登記書一份。（未繳送者，視為不設置） 

（七） 經政黨推薦者，其政黨推薦書正本一份。(登記期間截止後補送

者，不予受理。) 

（八） 國民身分證。驗後當面發還。 

（九） 退伍、退役、停役、辭職或退學者，應繳驗正式證明文件正本一

份。 

（十） 保證金數額：每一候選人為新臺幣伍萬元。 

（十一） 保證金之繳納，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保付支票或郵局之劃

撥支票為限；繳納現金不得以硬幣為之。候選人繳納之保證金，除未

當選之候選人得票不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第二款

規定票數不予發還外，餘均於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包括當日)

以前發還，但保證金發還前依同法第一百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應逕予扣

除者，應先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還其餘額。 

三、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時，如表件或保證金不合規定，或未於規定

時間內辦理者，不予受理。如填寫之表件有欠缺，應當場補正。 

四、候選人登記申請書、登記申請調查表、政見稿紙、競選辦事處登記書、政

黨推薦書等由臺中市選舉委員會印製，轉發給新社區公所免費供給申請登

記 為候選 人領用， 或由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網站（網址 http：

/www.cec.gov.tw）及本會網站（網址 http：//www.tcec.gov.tw）下載。 

五、經登記為候選人者，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政黨

於登記期間截止前撤回其推薦者，應備具加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黨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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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黨撤回推薦書向原受理登記之機關撤回推薦，逾期不予受理。經登記

為候選人者，於登記後將戶籍遷出其選舉區，不影響其候選人資格，並仍

在原選舉區行使選舉權。 

六、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二十一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一） 候選人資格不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二） 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情事。 

（三）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

人。 

陸、競選經費最高金額：新臺幣 221,000元。 


